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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传统的观念中，矿利为朝廷所有，采矿的合法性由朝廷所垄断。在矿禁政策下，明末

湘东南的矿区往往被官府视为“盗薮”，采矿者也被视为“沙贼”。清朝前中期，官府逐渐开放矿禁。随

着官府对于采矿的承认，采矿者的身份经历了从“沙贼”到商人、沙夫、炉户的转变。官府面对的困境，表

面上是难以控制流动不定的矿夫，归根究底还是官买与市场的竞争。由于市场的存在，禁矿的政策从来

没有成功过。同时，官府在不能承认市场合法性的前提下，仅仅从建立秩序、控制人口流动的理念出发

管理矿厂必然会时时受到盗采、异棍与走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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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采矿业又称为“坑冶”。在官方

的视野中，坑冶关系到制钱的鼓铸，因此，官方

的资料往往从财政角度讨论坑冶与鼓铸的关

系。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对于明清

矿业的讨论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过几代

学人的努力，学界对于当时的生产方式、规模、
矿税、矿业政策等方面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探

讨。①以往的研究多着力于对宏观制度的把握，

对于矿业扎根的地方社会较少关怀。但是，采

矿业的发展和运作，不仅是国家财政的问题。
对于官府而言，动辄聚集成千上万非农业人口

的矿区是治安危险的多“贼”地带，如何在人口

流徙不定的矿区社会建立秩序，是当局需要面

对的现实问题。而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流动

人口转变成可以称为“民”或“户”的定居人

口。②明清时期湘东南的矿区就是经历了这样

的变化。本文的着眼点是矿政从“禁”到“开”
的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对流动性很强的

矿区社会进行治理，以及政府矿政如何影响到

矿夫的身份。

一、矿禁时期的开采者: 沙贼③

本文所讨论的湘东南地区主要指湖南境内

自衡山以南的地域，明清时期大致包括衡、永、
郴、桂阳四州，其中郴州与桂阳州铜、铅、银等矿

产非常丰富。明代对于“坑冶”屡禁屡弛。嘉

靖三十六年( 1557) ，在朝野上下驰禁矿冶的讨

论声中，湖南的官员也开始查勘是否应该在湘

东南开禁。
当时湖南布按二司首先委任永州府通判、

郴桂守备等官员查勘辨验矿砂，然后又委任按

察副使整饬郴桂兵备程秀民再次亲临州县各坑

场，“逐一踏勘辨验明”。程秀明勘查后，有这

样的议论，曰:

诚以郴之为郡，虽系腹衷地方，而界连

两广，接壤边隅。崇林大谷，多人迹之所不

经; 高山峻岭，为猺夷之所杂处。夫固湖南

之大边也。正德、弘治年间恒有猺贼倡乱，

攻劫地方，至用大兵，剿抚方定。乃今仰仗

圣明，德威宣布，数十年来，幸而无虞。然

狼子野心，终有藏于莫测，而乘机窥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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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保其必无所拟。各该士民人等虑恐开掘

矿场致延祸乱，其思患预防之意，亦似有

因。职等戴罪地方，身亲经历。考诸往事，

既有载籍之明征; 审诸人情，又皆惧祸之恳

切。况奉本部堪合，明开有利无害，官民两

便。若不据实以闻而辄妄为之议，诚恐数

百年罢弃之场，一旦轻意开取，工力或至于

虚费，其咎固有所归。万一偶获锱铢之利，

而启人之趋，祸乱或由以起，则欺误之罪，

又大有焉者矣。合无请乞轸念边方，曲赐

转达，或差隔别官员另行勘议; 或度利害轻

重，暂且停免，未必非国家莫大之福，万世

无穷之利也。④

这段资料反映了官员在考虑是否开禁时，

考虑的重点首先是地方治安的问题。关于治安

的层面，程秀民的顾虑有三: 首先，“狼子野心”
可虑。在官员心目中已属“中土”的湘东南地

区依然充满着戎情夷态。比如，正德十 一 年

( 1516) 郴州就发生过瑶酋龚福全称王的事件。
十二年( 1517) 常宁洞瑶王廷谏、李昌光等联合

桂阳州临武、蓝山的矿夫，攻打临武县。这起变

乱在巡检副御史秦金、南赣巡抚王守仁、两广总

督陈金合兵讨击下才告平息。永顺宣慰司彭世

麟亦出兵。程秀民也强调“虽府卫联属，营堡

错制，亦不过羁縻抚绥之耳”。《桂阳直隶州

志》形容:“然苗徭散处山谷，大兵退却，劫掠如

故”。⑤也就是说，官府的兵力只不过能维持表

面的平静。由此，程秀民认为一旦矿场驰禁，地

方社会必然闻风而动，这将会让本已岌岌可危

的治安问题更加复杂。程秀民这样形容当时一

触即发的危急情形:

顷者，骤闻开矿，遂尔生心，所在居民

相率逃避。其持挺环视者，已不可胜计矣。
若果尔驰禁，则群然四起，人孰能御? 昔人

谓投骨于地，狺然而争。今之矿场非特一

骨也。其众聚必至于争斗，争斗必至于戕

杀。况又有巨奸豪猾借此采矿之名，而大

肆劫掠之计，深祸隐忧，所可逆料，此百姓

之所以嗷嗷控诉，而职等之所以目击而寒

心者也。⑥

其二，“考诸往事，既有载籍之明征”。这

里所说的“往事”可追溯至宋景定年间( 1260 －
1264) 朝廷议开坑冶引发群聚煽乱之事。当时

的郴州知州王橚作《封禁铁冶疏》，力主禁矿。⑦

王橚忧虑的问题包括: 人口集结，粮价骤涨; 污

水流出，损人田亩; 穿求苗脉，坏人坟墓等。尤

其是“群聚恶少，率皆外乡无赖之徒，结连峒

甲，便成不测之变”。⑧这些论点在后世主张开

禁的文章中屡被提及。
其三，“审诸人情，又皆惧祸之恳切”。这

里的“人情”中的“人”是没有将瑶峒之人与外

来游手算进去的，在官府看来编户齐民才是其

应“审”之“人情”。程秀民的奏报中，当地人情

对采矿亦深恶痛绝。这样的论调似乎可以与其

后郴州官民为程秀民建立生祠得到呼应。
总之，在数次勘查之后，官员们认为采矿会

吸引外来人口，这些不在官府控制之下的游手

与瑶峒之人结合，往往会引发地方的动荡。因

此，要治理“湖南之大边”的湘东南地区，要阻

止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根本的措施是禁止采矿。
程氏的封禁提议得到抚按两院支持，郴州实行

矿禁。当时的郴州官员将禁矿与“爱民”等同

了起来。嘉靖三十七年( 1558) ，郴州知州林恕

主持在州学建立生祠忠爱祠，供奉程秀民与同

样主张禁矿的布政使司参议宋廷表的牌位，并

置祭田。该祠一并供奉宋知州王橚。《祭田文

移》说明该生祠是应“生员”、“乡宦”以及“一

十三里里老、耆民人等”三番呈请“立祠肖像”
而建，一十三里捐银五十两买祭田以充祭祀之

费，州学则负责祭田管理以及维持春秋二祭。⑨

那么，实行禁矿政策之后，湘东南地区是否

就能免于祸患呢? 禁矿的政策并没有化解程秀

民等人所虑之事，在矿禁的政策之下，地方上的

自行采冶，被官府视为“盗采”; 参与其中的矿

夫，在官方文献中往往以“沙贼”视之。在地方

志的记载中，矿盗与瑶乱交织成了明末湘东南

动荡的图景，如，万历二十四年( 1596 ) 、三十六

年( 1608) 都有临武、蓝山“贼”至郴州开矿。郴

州知州曾 雇 慕“广 东 杀 手 七 十 二 名”作 为 防

备。⑩至崇祯八年( 1635 ) ，沙贼又起，此次变乱

历时三年，撼动湘、赣、两广。
从《桂阳直隶州志》所引的部分记录，可见

一斑:

八年，临武沙贼刘新宇叛乱，结连莽山

九峰峒瑶，聚党万余。出郴，攻郴州城。沙

贼即矿夫也，衡之临、蓝、桂阳，永之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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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专务坑冶，集数十砂夫时或劫掠村邑，

为沙贼。是时，湖北州郡尽陷流贼，势将及

湖南。六年、七年，桂阳诸州县土寇蜂起，

新宇故勇悍狡，为矿夫所畏服，因乱而起，

势甚盛。瑏瑡

可见作乱之人不仅有“专务坑冶”的“沙

贼”，还有“土寇”。崇祯九年，沙贼攻郴州，犯

宜章，围桂阳。桂阳州守率宜章、临武四十八庙

乡兵与之战，方解围。十年，贼势发展至四万

人，再围桂阳。在耒江口一战中，刘新宇等大

败，从而由衡州转移至湘潭、湘乡、龙阳等地。
同年五月，湘乡又发展出以天王寺为基地的一

支“土贼”武装，攻安化、宁乡、邵阳。十一月

“天王寺贼”与“临蓝土贼”结合进攻湘潭，并且

“贼船抵郡城，围攻甚急”。其中有一支转战醴

陵、去往江西袁州府。
崇祯十一年，刘新宇等第三次围桂阳州城，

知州陈佳士率民固守二十余日。长沙参将尹先

民施以援兵，方才解围。沙贼武装转而进攻衡

州，偏沅巡抚陈睿谟檄调赣黔兵，斩刘新宇及其

党徒，并在桂阳之禾仓堡置嘉禾县安抚。至此，

沙贼势力遭受重大挫折。而天王寺一支则入邵

阳等地，在官府与乡团兵的围剿中，转移至浏

阳，并结合峒贼，“啸聚出没，后从张献忠”。瑏瑢偏

沅巡抚陈睿谟总结动乱之“祸源”，曰:

临武、蓝山、系江粤接壤，四方亡命骈

集，结党刘新宇等。一方偶乱，四省震惊。
究其祸源，是因上下百里，矿洞二十余处，

狂徒数百，攸忽千万。瑏瑣

陈睿谟以为若要“除患消盟，惩前毖后”，

则必须“以严禁开矿为要务”，即禁矿以靖地

方。
但是，终明之世禁矿在湘东南一带只是一

纸具文。明清更替之际，各股势力竞相角逐，变

乱频繁。山林深谷之间的沙贼往往也参与其

中。据《桂阳直隶州志》载:

顺治二年( 1645) ，明荆州宗室朱俨锡

招募临武沙贼及州东乡静室庵僧徒合万

人，据郴州，称辽王。福王立，以何腾蛟兼

巡抚湖南，腾蛟以长沙推官吴晋锡摄郴桂

道。寻招降李自成余党，分十三镇。故巡

案中军曹志建镇龙虎关，因讨俨锡 。冬十

月，志建至郴，与沙贼战，歼杀过半，遂取郴

州。十有一月志建之镇。时福王出降，州

遂为唐王聿键守。瑏瑤

崇祯十六年( 1643 ) 朱由崧袭福王。次年

旋即称帝，建元弘光。朱由崧以何腾蛟巡抚湖

南。此时在郴州有明荆州宗室朱俨锡的势力，

其时俨锡为沙贼投奔的对象。腾蛟于是派曹志

建讨伐朱俨锡，并大败沙贼与静室庵僧。静室

庵于嘉靖三十六年创建，是郴州与桂阳州交界

处的重要庙宇，当时捐赀者“均州显宦”，有“庵

田最 富”，“明 际 沙 贼 与 庵 僧 同 起，利 其 赀

也”。瑏瑥可见沙贼的队伍是和当地以寺庙为基础

的地方势力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而敌对一方何

腾蛟统帅的武装力量则主要由投降的李自成余

部所组成。其后，湘东南一带又经历了唐王、永
明王等南明政权的更迭，吴三桂之乱等事件，直

至康熙二十年( 1681) 才逐渐平静。

二、土著乎? 异棍乎?

清初由于货币供应紧张，因而是否驰禁矿

业开采的讨论，遍及朝野。《二林居集》曾记录

康熙皇帝与李光地的一段对话，曰:

时有请开矿者，大豪多辇京师谋首事。
圣祖以问公，公对言: 开矿以食饥民，无不

可。请著令许土著贫民，人持一铫以往，而

越境者诛，则奸人不致屯聚山泽以酿乱。
议遂定。瑏瑦

这一段简短的文字包含着多层意思。“时

有请开矿者，大豪多辇京师谋首事”句，一方面

说明采矿的专利最终把持于中央王朝; 另一方

面也说明，谋划采矿之人并非山野小民，而是赴

京师谋求机会的“大豪”。康熙显然知道“大

豪”的要求，因而询问李光地。然而，李光地只

字不提“大豪”，而是着眼于“开矿以食饥民”。
李光地亦未言明当时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铸

币材料的短缺。对于中央财政而言，“采矿以

裕国课”是比“食饥民”更为迫切的渴望。在以

“裕国课”为实际目的坑冶事业中，官府铜铅税

收和实物征收依赖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贫民，而

是取得官方认可的矿商，当中不乏康熙所指的

“大豪”。同时，对于开禁的提议，时人显然心

存顾虑。李光地认为让“土著贫民持一铫以

往，而越境者诛”是防患于未然的前提。
康熙皇帝认可李光地的说法。康熙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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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

采，贫民勉办赀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

忽 然 禁 止，则 已 聚 之 民，毫 无 所 得，恐 生 事

端。”瑏瑧也就是说，康熙明白禁矿，尤其是禁开长

期开采的矿洞，带来的可能不是地方的安靖，而

是事端之骤起。康熙称“此偷开矿厂之徒，皆

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贫民。每日所得缁铢，以

为养生之计。”瑏瑨明末身份复杂的“沙贼”此时在

皇帝的叙述中成为了“贫民”。
李光地所提到的“土著”与“越境者”的分

别也在开禁之初出现。由于官方认为，防止外

人入境开采是保证地方治安的条件，于是“土

著”的身份与合法开采联系起来，而“越境者”
则添上了非法采矿的色彩。“土著”与“异棍”
的分别因之而凸现。所谓“异棍”就是指外来

的采矿者。
郴人喻国人曾作《矿厂十害论》，清人论湖

南矿政者，莫不引用此文。喻氏强调外来者与

本地人的矛盾，曰:

且本地居民从无辨炉火识砂色者，率

皆临、蓝、嘉、桂、常、新各处奸徒及四方亡

命，昼则横肆抢夺，夜则公行剽劫，令鸡犬

不宁，妇女远窜。
且部文止许本地居民报明详允，果无

碍于良田、坟墓、风垅、命脉者方许雇募土

著人夫开采，不许异棍假冒，贻害地方，计

深虑远，何其详切! 今试问开采者，果土著

乎，抑异棍乎?

各处流棍或称商，或称宦，或称弁，假

冒土著。今日请开此地，明日请开彼坑，倏

来倏往，如鬼如蜮，甚至不由上命，召集奸

党，竟自开挖。瑏瑩

喻国人，郴人。明甲申之变后，隐居不仕，

著书立说，以授门人，其讲学处为“同仁书院”，

有“湖南宿儒’”之称。其所著《矿厂十害论》
作为康熙《郴州总志》对于坑冶政策提纲挈领

的总论，代表着当时主持修志的郴州知州及其

他多位官员的态度。喻氏指郴人不事 采 冶，

“本地居民从无辨炉火识砂色者”，这样的论断

似乎有夸张之嫌。但是，这样的说法也确实反

映出由于官府在开禁之初用土著与越境者判断

是否具有采矿的合法性，于是地方人士在反对

开禁的时候，也相应地会以强调外来者的威胁

作为策略。他说郴之采矿者多来自临武、蓝山、
嘉禾等周边地区。“奸徒”以及“亡命”的字眼

明显地表达了喻氏对于他们态度。瑐瑠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 ，皇帝诏令“停其抽

税，听民采取。”瑐瑡但是，“损上益下，法良意美”
的停税矿政，在郴州并不受本地官员的欢迎。
正如喻国人所说“维时因有官税二分，故地方

皆吞声饮泣，而莫言尔。”瑐瑢停税之后地方财政

本可以从采矿中获得的税银化作泡影，却仍要

承担“凶党纠聚”，“讼狱繁兴”等困扰，官员们

借喻氏之文表明立场也就可以理解了。
开禁之初，皇帝与官员都认为禁止外来人

口开采是保障山泽秩序的条件; 但是，在一个流

动性强，且尚未建立起管理制度的矿区，如何能

分别得出“土著”与“异棍”? 政策上对于外来

人以及本地人所持的不同标准，更使得“假冒

土著”成为了外来采矿者不得不为之的应对措

施。当时关于矿区的“异棍”的记载屡见不鲜。
《桂东县志》载，“雍正年间两经射利之徒，引诱

外人，挟赀充商，呈准刨试，聚众数月，消费赀

本。矿 砂 颗 粒 无 获，而 民 间 日 用 亦 因 以 腾

贵。”瑐瑣

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祁年也奏称:

臣前于本年春间访闻惠州府和平县有

矿徒八十余人，欲往湖广之桂东县刨矿，臣

以聚众越境恐滋事端，当即咨会督抚并让

该地方文武严查，分别发落、押解管束在

案。瑐瑤

广东的官员曾形象地说明了“土著”与“异

棍”二者之间的倚赖关系，曰:

一、在外境流入者曰飘马，一、在本地

游手者曰土马。飘马非土马无以知地方之

通塞，土马因飘马更添羽翼而妄行。瑐瑥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郴州知州陈邦器痛

陈“郴州大害，无逾坑冶”，请求再次封禁矿峒。
偏沅巡抚丁思孔没有完全采纳陈邦器的请求，

而是取折中之策，委衡永郴桂道朱士杰“将外

来异棍亲临驱逐，一切无名小坑概行封禁。”瑐瑦

由此可见，矿山从来都有外来人口的流动，

也不可能因为官府的禁令而停止。但是，开禁

之初，“异棍”变成了主开与主禁双方讨价还价

的语言。在官府尚未能在矿区建立秩序的情况

下，“驱逐异棍”成为了主张开禁一方打消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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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忌的宣传; 而“异棍”威胁论也相应地成为了

主禁一方强调的重点。

三、腰牌: 看得见的身份标签

郴桂开禁后，作为铸币原料的铜铅矿对于

中央以及地方财政有着重要意义，其中京铅与

局铜、局铅是中央王朝与湖南省调拨郴州与桂

阳州铜铅的主要方式，也是各级官府分享矿利

的主要途径。运至宝泉、宝源二局的黑铅、白

铅，视为“京铅”。为湖南钱局办运的铜铅，则

称为“局铜”、“局铅”。瑐瑧官府通过抽税以及官

买的方式以取得铜铅。但是由于市价远比官价

高昂，矿夫更愿意冒着走私的指控与惩罚将矿

产品买给客商。因此，如何在矿区建立秩序以

控制矿产品是官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两次设立

“腰牌”的提议就体现了官府在矿区中建立制

度，以确定矿夫身份的努力。
第一次设立腰牌的提议与砂税的抽收政策

相关。当时官府对于矿砂的征税分抽课与放行

两种。官府某些矿砂实行免税，这类矿砂称为

“放行砂”。“背荒”是其中一种。《湖南省例成

案》对“背荒”解释如下:

惟有背荒一项，缘每日庄头入垄打砂，

遇砂即取，遇石即弃。今日石堆在内，明日

碍难进取。所以历有一种背荒之人，入垅

搬石头外出，但毫无所利。乌背代为搬挑

垅内，一面拾石，一面遇有零星遗砂，随便

拾取带出，即算酬劳工食，彼此相安。查此

项荒砂仍系日积月累，总卖于炉户。即于

铜斤有所增益，仍与砂税所少甚微，自应相

仍其旧。瑐瑨

所谓“背荒”，是指贫民将矿峒中凿打出来

的土石背出峒外，以免堵塞矿道。背荒者以拾

取矿砂作为酬劳，无需纳税而放行。
另外，穷民捡拾之弃砂也属于“放行砂”。

当地人称这类品质低下的砂叫“头 皮”、“窝

翠”，指初开新垄，先出之下砂; 以及新垄开尽

后，所出之下砂。由于头皮、窝翠“银气绝无，

铅气仍微”，砂夫或弃置垄外，或以微利卖于贫

民，贫民淘洗之后，得到些许净砂，再卖给炉户。
乾隆十六年( 1751) ，驿盐道沈伟业负责管

理桂阳州的矿厂，他形容道:

本道在州或赴山场，或巡历山之前后

左右，见老幼穷民，沿山拾取，沿沟淘洗及

山背挑挖者，每日不下七八百人。瑐瑩

官员一方面允许穷民获取微利，另一方面

也担心一旦砂有“放行”、“抽课”之别，就会有

应税之砂借放行之名私运出去，以“上好之砂

潜行”。但是，要在矿区进行身份确定，并非易

事。沈伟业提议在挑夫中设立腰牌，以腰牌作

为放行的凭证。曰:

本道更有议者，一挑砂人宜均给腰牌

也。炉户赴厂买砂自三四石以至一二十石

不等，原有一等穷民专以代挑得钱糊口者，

又加山背自挖自挑及挑取弃砂。诸人既属

人丛事集，若夫长、砂夫暗令父兄子弟充作

挑夫，影射夹带，尤难稽察。……今该州挑

挖头皮、窝翠，并挑取弃砂及挑脚人夫诸色

无业穷民自应照例查明造册，每名给一腰

牌。瑑瑠

沈氏亲自设计了腰牌样式以及实行办法。
腰牌长一尺，厚半寸，阔三寸。由官员将印结一

纸，编明号数，填写各人姓名、年貌、里甲、住址

等，悬挂担头，过卡查验。腰牌仅仅颁发给挑夫

人等无业穷民，“其现充夫长、砂夫、炉户人等

所有各家父兄子弟概不准给腰牌”。瑑瑡可见，沈

氏提议的腰牌是作为免税以及福利的凭证而颁

发的，目的是要将矿区内的矿税负担者与享受

免税的“无业穷民”相区别，防止偷漏砂税。然

而，布政使周人骥则担心一旦规定执有印牌，方

许挑砂，则容易引致“书役需索”以及“强徒霸

占”的弊端，反而给穷民徒添困顿。因此，沈伟

业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瑑瑢

至乾隆十七年( 1752 ) 至二十二年( 1757 )

之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查拿马大王的事件。
这个背景下，官府第二次提出要在郴州与桂阳

州矿区设立腰牌。
马大王原名马朝柱。乾隆十五年( 1750 )

在湖北黄州府之罗田县天堂寨，藉开山烧炭为

名，招集流民。乾隆十七年( 1752 ) ，官府认为

他“煽诱动乱”，两江总督尹继善坐镇指挥，擒

获其党羽甚众，然而马朝柱却巧妙逃脱了。由

于马大王倡乱时曾扬言，西洋有明朝幼嗣朱洪

锦，且这个西洋的明朝不久要进攻清朝了，在查

拿马大王的过程中不少基督教的传教士遇害。
并且，此后数年间缉拿马大王成为了清廷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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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桩心病。从乾隆十七年( 1752 ) 四月到十

九年( 1754) 一月间，《清实录》所收的关于搜查

马朝柱的文件，多者一个月达十余件。这宗尚

未起事就被镇压下去的案子引发了长达数年之

久的全国性的大搜捕。孔复礼的《教魂》在讨

论此案时说“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

明为号召的运动。为对付这一运动而采取的血

腥行动，则成了弘历统治上半段后期一个耸人

听闻的序幕。”瑑瑣乾隆十七年( 1752) 湖南布政使

周人骥与按察使沈世枫奉命“在矿厂稽查匪类

邪术”，即在湘东南矿区稽查马大王及其同伙。
湘东南矿区，各个矿厂中所聚人口从数千

至二、三万不等，周氏与沈氏针对矿区内人夫众

多，管理混乱的局面，提议设立炉总与夫长，建

立簿册。具体的做法是:

至郴桂两州矿厂垅口既多，聚人尤众。
在厂之砂夫、炉户虽多系本地农民，而外来

之无业游民亦复不少。若漫无稽察，倘奸

匪藏匿，殊多未便。应请饬行将各该厂炉

户设立炉总，砂夫设立夫长。地广而人多

者，每处设立炉总、夫长各四名。地狭而人

少者，每处设立炉总、夫长各二名。每人给

以委牌并印簿二扇。各于该处总名内，按

垅口所在及设炉地方，酌量派分管查。将

现在之砂夫、炉户询明姓名、住址，详记簿

内。土著立为一本，外来另立一本，按月缴

委员查核。瑑瑤

这一提议反映出当时的官府可以借助什么

样的手段来管理情况复杂的矿区社会。当时，

官府在每一个矿区所派驻的官员十分有限，加

之矿区艰苦异常，委员们往往逃避艰辛，住在远

离矿区的州城。因此官府不得不依赖于在矿区

中培植起来的中间管理者，炉总与夫长，作为沟

通的桥梁。炉总与夫长具体负责查管人夫并进

行簿册登记，官府的委员则担负查核的责任。
湖南巡抚范时绶支持周氏与沈氏的提议，

并补充了两项规矩。其一，夫长与炉头要负责

查明后续入厂者的身份，“知其根底”，并报明

委员，方许入厂。其二，设立腰牌，“在场夫匹

均当给发字号腰牌，开明本人姓名、年貌、籍贯，

以便随时稽查”。瑑瑥范时绶要求日后入厂人夫都

需要通过官方的认可。并且，他提议设立腰牌。
此时的腰牌针对的目标不是从事挑砂的无业穷

民，而是获得官方身份认可的矿夫。
乾隆十九年，湖广总督开泰认为在矿区设

立详细册籍，工程浩大，文移往反，有需时日，若

果真有“逆犯混迹”，早就“乘隙他遁”了，因此

坐等册簿的完备，过于被动。于是他又提出了

新的要求，曰:

莫若一面行查，一面于楚省选择向日

见过逆犯马朝柱等之人分送各省作眼认

识，似更便捷。
开泰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落实。湖北黄州府

曾见过马朝柱等人的两名壮役作为“眼目”，到

郴州与桂阳州各矿厂将各炉户、砂夫“诸一验

认”，并没有发现可疑“逆匪”。瑑瑦

但是，这一些看似立法周详，稽查严密的措

施并 没 有 让 官 员 们 放 心。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1757) 三月，布政使崔应阶、按察使夔舒就有

这样的忧虑:

但原缉、续缉各犯数十名，而湖北、湖

南密迩接壤，何致竟无一人来南潜匿? 现

在二州矿厂炉夫、砂户盈千累万，更加贸易

之客贩，佣工之小民，土著、外来，五方杂

处，果能一一认遍，簿载无遗? 本司等亦难

以深信。况奉文以来已阅三载，其间姓名

更易，增减无常，恐未必悉皆符合文案。此

等逆匪最为狡黠，焉知不以为奉行日久，防

范或可稍疏，因而混迹其中，亦未可定。瑑瑧

在各处疑犯纷纷落网的情况下，湘东南矿

区没有发现可疑人犯，让官员们更不能相信。
由此，二位官员再以查拿马大王的名义，立法稽

查。此次稽查要求: 其一、核对旧册，最重要的

是要取得官府的“结关”，即认可凭证。其二、
在这次编清之后，“按册每人给于腰牌”。前文

提到的巡抚范时绶的腰牌提议此时才得到具体

落实。腰牌的形式是“上载本人姓名、年岁、籍
贯及某炉总、夫长所管字样，并于牌上印烙火

记，以杜假冒。”委员赴厂按月清厘一次，“增减

更换，随时改正。去者，将牌缴销; 增者，再为补

给。无牌之人，不许留用。”此后，腰牌成为矿

夫表明和区别身份的看得见的凭证。此外，对

于客贩以及往来其间的其他各色人等。官府依

靠登记以及在官卡处查核等手段进行管理，不

设腰牌。其三，仍派拨“眼目”，到各矿区查验，

周而复始，轮流不息。查验的时候，“先验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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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后视年貌”。在新一轮的清查中，湘东南的

矿区仍没有查出可疑之人。
查拿马大王的事件是一个契机，从上文所

引的材料来看，地方督抚对此也相当关注。这

种关注一方面出于治安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因

为清前中期湘东南矿区对于湖南的财政，尤其

是铜钱的鼓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官员们试

图在矿区分别“砂夫”与“炉户”，建立起类似于

保甲的组织。其目的就是要寻找一种将流动人

口与文字记录相对应的办法。并通过委任“夫

长”、“炉总”等媒介来进行管理。由此，从宋至

明，被官方记录含混地称之为流民、异棍、飘马

的矿夫，此时在官府的记录中的部分人获得了

比较确定的身份。

四、大有垄案: 砂夫、炉户与官府

实际上，砂夫、炉户身份的取得是以缴纳矿

税为前提的，是根据其在矿厂中的分工以及与

官府的关系而划分的。这样的身份可以是重叠

的，也可以相互转换。因为矿厂运作的动力并

不完全因为官府的权威，利益的驱动也是关键

因素。在乾隆三十二年( 1767) 的大有垅案中，

就可以看到砂夫、炉户与官府之间的复杂关

系。瑑瑨

大有垄的炉户与砂夫原本是不同的两群

人，他们之间由于买砂的问题存在矛盾。同年

七月，双方在桂厂委员郑士拔的调查中各执一

词。以史明达为首的炉户禀称:

切开采虽以国课亦兼利民，蚁等穷民，

有利可趋，失本难填。因石壁下爆火，名系

水铜、白片，且不分砂石齐下，致炉户屡烧

屡失。于本月二十一日曾以沥陈苦害等事

且禀，蒙批静候赴厂验砂试炼定夺，所存围

内砂石着速按日过领承炼，如敢抗违，定行

重究。蚁等遵批随将围内之砂，五分过值，

以一分三十石试炼，即将所分之砂，量价缴

厂试炼，后验作价，或增或减，另行找补。
其围内之砂，炉户自备砂价，照绿紫坳砂

戥、砂秤，验砂估过。庶炉户、夫长两不相

亏。今厂不收存砂价，日催过砂，并将选弃

之夹石尽行押过。况砂未试炼，作何价值?

民以食为天，正当收获，若仍照常例定价轮

班，炉户无业变卖。非必围内炉户尽系夫

长，内伙厉害无关。与其欠帑欠铜犯法于

后，何如哀鸣于前。伏恳垂怜穷民，俯电舆

情，限期令蚁等变卖办清，预领赏退，另募，

放蚁等四十余家归农，恩感无既。
此次砂价的纠纷出现在新垄得砂之初，此

时矿砂尚未经过试炼，还没有一个估价的标准。
炉户坚持只有试炼之后，才能买砂给价。但是，

官府显然是站在砂夫一边，要求炉户先行买砂

冶炼。由此，四十四家炉户集体罢炼告归。
一旦炉户罢炼，不再买砂，夫长则无法及时

售卖矿砂，导致工本延搁，产生连带的影响。夫

长李光华等即针锋相对，状告炉户，曰:

缘生等承办大有、石壁二垅，两次凿打

通风，岁经五载，费本万余。今始粗定每日

出砂约及百石，指期日旺一日，永供鼓铸。
冤遭炉户廖义发、史明达、王财盛、李成发、
廖宏发包揽讼棍廖奇玉、武生秦海等，因宪

催缴铜斤，乘间生计，胆于前月十六日蛊众

聚党，搁砂不过。蒙恩差押，又复统众以砂

作荒。本月初二日复奉面责，具结在案。
今又抗违过砂试炼，日挨一日，并无成见，

种种刁难，致令人夫散心。迄今二十余天，

所出之砂每日不过三四十石。中湖又在凿

打通风，业已见砂，再凿月余，定可成功大

旺。但逐日费用必需十余两，生等亏本万

余，气尽力竭，万难支持，水夫、子伙势必星

散，垅之成败介在旦夕，似此有砂、有税、有
铜之垅任伊等故意延搁废弛垅工，不惟藐

视生等，亦且弁髦王章，国课民生究竟何

补? 是以禀恳按律诛讨。
这个案子集中反映了砂夫、炉户以及官府

之间的关系。从卖砂到冶炼的过程中，官府始

终作为调停人参与其间。最根本的原因是，官

府要控制铜铅，用以铸币。炉户虽然进入了官

府的登记，但是炉户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官府的

规定，因为在砂夫与炉户之间的交易还是市场

的行为。在官府的监控之下，炉户还是有多种

手段来拖延买砂烧炼。在这样的制度下，炉户

和砂夫是利益不同的两个主体，当一方与官府

对抗时，另一方出于保证自身的利益，则会倾向

于与官府合作。
这起事件表现出来的是炉户与砂夫的矛

盾，而还有另一重的症结则是炉户与官府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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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从官府的记录中来看，大有垅是桂阳州管

辖下的一处矿峒。但是官员们也明白以某个地

点命名的矿厂只是指最主要的出砂地点，周边

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矿道，而承办该矿的冶炼者

有可能散处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大有垄的炉户

就是这种分散的形式，“共四十四家，散处四

乡，各就家室设炉承炼，因循已久。”也就是说，

在官府册籍登记中的四十四个炉户名号，其实

是四十四个家庭冶炼作坊。对于官府而言，若

要最大限度地获得铜、铅矿产，最有效而经济的

办法就是将散处各地的小作坊集中管理。因

此，办理矿务的委员曾多次命令这些炉户迁入

官围冶炼，但是众炉户并没有遵守官府的要求，

均观望不前。
乾隆三十二年( 1767 ) 六月官府再次要求

大有垅炉户入围，据衡永郴桂道张泓事后提交

的报告称，官府的要求遭到了炉户的强烈反对，

“以家室难迁，群相抗阻”。反对的原因在于官

围之中办矿，炉户难以潜卖私铜，因此群相抗

阻。郴桂的炉户大多“每户挟本俱属无多”。
官府乐意先预借资本，即砂价，炉户炼出铜斤再

行缴还。但是一旦借领官府砂价，在很大程度

上便要受制于官，需要按期缴铜，从中透漏又愈

加困难。因此，不少炉户反而更愿意“先收客

银为砂价，作烧炼工本、饭食之资”。所谓客

银，就是客贩的资本。大有垅炉户同样不愿预

领官本，而自甘备价。尽管预领官银系无息之

本，客银备价系有息之本，但是炉户谓“不预领

则免欠官债，好卖私铜”。
管厂委员郑士拔认识到炉户自行备价与私

买私卖，潜行走漏的关系，曰:

砂之过不过由伊，价之找不找亦由伊。
且私铜之价，倍于官铜，尽可预领拖欠，亦

不得显然讨取。故与其预领于官而受制，

孰若预领于民之不受制也。是显欲骗官

铜，暗欲骗砂价，并欲骗私贩之钱。有此三

骗，又何乐预领? 瑑瑩

郑氏明白“私铜之价，倍于官铜”是症结所

在。因此在官价在无法与市场价格竞争的情况

下，大有垅案的炉户既不愿意预领官价，又不愿

意迁入官围就可以理解了。郑士拔又称:

前曾拘归围内，奈伊等动则鸣锣宰猪，

聚党罢炉。谓我等不烧，即招募无人，应召

铜从何而出? 官亦无奈我何。……若另行

出示招募，则附近之人均属伊等亲友，即或

有一二人欲行应募，必被言以有害无利阻

持，彼不可往，此不肯来，徒乘画饼。瑒瑠

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示了官府与炉户之间的

博弈。四乡炉户以官府“招募无人”为筹码，集

结起来，胁持官府。
大有垅一案发生后，布政使三宝、驿盐道梁

兆榜认为既然各炉户群相抗阻，有挟制抗衡之

意，由此重新点选炉户。而此前状告炉户的夫

长李光华等表示愿意承充。官员们认为“如此

一通融间，似于公帑无亏，而铜斤自可日渐旺

盛。”由此炉户史明达等不仅失去了承办垅口

的资格，而且被严拿究治。官府也借此机会禁

止大有垄矿厂于官围之外冶炼，“将炉座尽兴

拆毁，永行禁止”。瑒瑡在这一次的纠纷中，官府与

砂夫的合作打破了炉户对于当地铜矿冶炼的把

持，砂夫通过承充获得了炉户的身份，也就是说

采冶合一，并且此后的采冶都要在官围中进行。
乾隆时期土著的身分不再成为垄断开采合

法性的依据。官方的档案中采矿者的身份有

“炉总”、“夫长”、“砂夫”、“炉户”、“炉丁”等表

述。大型的矿峒往往会采取招商的形式，“矿

商”主要扮演包税人的角色，充当采冶者与官

府之间的桥梁。有关开矿过程中，官商之间的

关系与互动，笔者已有文章讨论，兹不赘述。瑒瑢

夫长与炉总可以说是矿商之下的次级承包者，

小型的矿峒中，官府也会直接与炉总、夫长打交

道。夫长挖砂，卖给炉户，炉户再入炉冶炼，二

者利益有别。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相牵制。
炉户不买砂，夫长就会失业。炉户与官府的关

系则更加复杂，冶炼不同矿产品的炉户向官府

负担的义务也有所不同。因此，此时在官府记

录下，采矿者的身分是与承担的赋税密切联系

的，身份本身就是该主体与官府关系的一种表

达。
湘东南的矿区至乾隆三十年末期，由于峒

老砂空陆续封禁，所谓“砂空”并不意味着无矿

可采，而是矿薄税昂，州县无力负担税收的赔

累，因此纷纷要求禁矿。在禁矿时期政府不再

征收矿税的情况下，采矿者又再次失去了可以

标识身份的表达方式，于是关于私行开挖的记

载又再次大量出现。比如咸丰三年( 1853)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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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古句引郴桂民李大光、何华伦、邓大安等聚

党私挖，构成巨案”。瑒瑣历史似乎走了一个圈，明

末禁矿时期沙贼蜂拥的局面又在两百年后上

演。

五、身份的两端

对于官府而言，矿夫的各种身份只是表达

与官府的税收关系。在我所见的现存关于湘东

南矿区的官方记录中，最为详细的是关于矿税

征收制度的记载，间或有个别夫长或炉头的记

录，至于盈千累万的炉夫或砂夫则仅仅抽象为

两个表示身份的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何植苕

的故事尤显珍贵。它可以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让我们得窥少许矿夫之间的组织与关系。
《桂阳直隶州志》载:

何植苕者，居城南，家中赀。乾隆初，

采银大凑山，数载，赀荡尽，州人相戒莫可

假贷。岁已尽，家无十日粮，矿丁坐食其家

犹十许人，植苕计无所复之，除夕杀所畜

狗，召众会食且曰: 吾力不能给，若等今夕

且一饭，明日各去，吾亦行馁死矣。矿丁食

毕，夜已半，相顾亦无所为计，漫语曰: 主人

以矿破产，然待吾等意至厚，一犬不能惜。
今夜且尽，何用独寝，息姑入垅，再一锹凿，

何如? 众丁杂然曰: 诺。入山者七八人，一

人惰不欲下，姑凿旁土，见矿苗如指，再凿

辄宽，呼众击之，巨矿也。走报植苕，植苕

卧不肯起，曰: 犬肉已尽，何苦而诳我? 众

强之往视，皆大喜。明日，送钱米者塞门，

所得银铅不可胜计，依为生者数千家，致十

余万斤矣。瑒瑤

在州志的记录中没有明确说明何氏是否在

官府办理过承充的手续，其属下的矿丁是否有

官府承认的沙夫身份。可以确定的是当 2003
年笔者在对湘东南矿区的考察中，找到了何氏

的祠堂并访问了何氏族人。也就是说，何家在

桂阳州定居了下来。因矿起家以后，植苕之子

开始学习与效仿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并参与到

地方社会的事务之中。何植苕之长子辉煌公年

三十始入学，又以捐纳的方式得官，不过他的仕

途并不顺利。对于何氏宗族而言，他最重要的

贡献是倡议兴修《西门何氏族谱》。瑒瑥植苕之三

子熙炘则有乃父之风，善经营筹划，“继父巨

产，长于营运，益增丰饶”。他捐助本族义学，

兴建桂阳州学宫，兴义仓以及鹿峰书院。瑒瑦在族

谱上对于熙炘是否继续经营矿冶所述甚少，对

于当时何氏在七里街的势力却有所论及。据桂

阳县文化馆前馆长彭德馨先生与何氏后人回忆

说，清代民国时期，桂阳州曾有“四姓当州”之

说，即南门口李家，西门口何家，城内曹家，大北

关刘家。当时，州城之南的七里街为桂阳商业

最繁盛处，其中临近州城西门约一里半的街道

曾为何氏所有。瑒瑧可见，植苕之后，何氏的后人

都不再以开矿而显名，而是因为商宦的身份及

乡贤的作为而被记录下来。
何植苕的故事往往会引致一个结论，即由

矿致富者的士绅化问题。但是，何植苕故事的

戏剧性本身就说明了采矿业的高风险。能成功

地采得巨矿并在地方社会崭露头角的矿夫只是

其中的极少数人，这种风险性决定了大量矿夫

生活的流动。正如，何植苕在资本耗尽，但矿苗

无获的情况下，矿丁就要另寻出路。投资者与

矿夫之间的关系比较自由，这种自由的佣工形

式在当时的矿区相当普遍，时人形象地称这些

往来流徙的矿夫为“走厂者”。
乾隆时期，走厂者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

郴桂之人远赴滇省铜厂谋生，有的走厂者甚至

跨越国境采矿，江西、湖广之人往缅甸、越南采

矿者不是少数。瑒瑨乾隆中，桂阳州的走厂者往越

南开采银矿，“挟赀数十万归”。瑒瑩任以都在对清

代矿工的研究中指出，走厂者谋求工作主要有

两者情形: 一是矿夫单独活动，寻到条件如意的

矿主即就之; 二是若干矿工组合成一对，在领队

的带领下游走各处矿山。领队不但是投资的东

家，同时富有采矿与探矿的经验; 他勘定了一处

矿山后，全队人便在其指挥下停驻开矿。这一

伙矿工与领队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劳资，他们

的报酬方式多半以分利的方式获得。任以都将

这种组织方式命名为“矿友制”。瑓瑠何氏与众矿

夫的关系就类似于矿友，集体工作的成效多靠

领队以私人关系取得矿丁们的信任，共同努力，

以达到采矿的目的。
何氏与走厂者正是矿区复杂身份的两端。

一方面因矿起家，从而告别矿夫的身份。何植

苕的故事在清代已经记录在地方志中，所以在

族谱中并未对这段采矿的历史采取回避态度。
·72·



可以猜测的是，必然有因矿发家的人在重塑自

身历史时彻底地隐瞒了其曾为矿夫的经历。另

一方面，矿区存在着大量走厂者。也就是说，官

府建立了册簿，要面对的不仅是砂夫与炉户有

可能重叠或转变，更需要面对的是矿夫与其中

间代理人的关系非常松散的。庞大的走厂者中

绝大部分人既没有固定身份，也没有历史记录，

他们在文献中处于失语的地位。

六、结 语

总而言之，在传统的观念中，矿利为朝廷所

有，采矿的合法性由朝廷所垄断。在禁矿时期，

矿利不归官府的背景下，官府将开采视为“盗

矿”，采矿者也被贴上了“沙贼”的标签。但是

在官府之外还有市场，所以明末的禁矿从来没

有成功过。清朝前中期，官府逐渐开放矿禁。
开禁之初，“土著”的身份成为采矿合法性的条

件，由此“驱逐异棍”成为了主张弛禁一方打消

开矿顾忌的宣传; 而“异棍”威胁论也相应地成

为了主禁一方强调的重点。
王朝冶炼的目的在于为制钱鼓铸，所以控

制矿产品，对于国家与地方财政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背景下，官府着手在矿区建立秩序。官

府所建立的以“沙夫”、“炉户”等身份来区别

开采者的制度是与税收密切联系的。也就是

说，这一套身份的语言也仅应用于官府参与管

理的矿厂，矿区内大量的矿夫仍没有确定的身

份，史料往往仍将其与山区开发的流民相提并

论。同时，官府面对的困境，表面上是难以控制

流动不定的矿夫，归根究底还是官买与市场的

竞争。官府在不能承认市场合法性的前提下，

仅仅从建立秩序、控制人口流动的理念出发管

理矿厂必然会时时受到盗采、异棍与走私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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